
关于举办 2022 年“挑战杯”天津市大学生
创业计划竞赛的预通知

各高校团委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彻落

实国家双创工作部署，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

建新发展格局、服务高质量发展，引导和激励大学生通过广泛的社

会实践、深刻的社会观察，不断增强对国情社情的了解，激发创新

精神，培育创业意识，提升创业能力，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

大胜利召开，团市委拟于近期举办 2022 年“挑战杯”天津市大学生

创业计划竞赛。现就做好有关工作预通知如下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:团市委、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、市科技局、市人社局、

市科协、市学联。

承办单位:天津职业大学。

二、参赛对象

1.普通高校学生

2022 年 6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普通

高等学校在校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(不含在职研究生）。硕

博连读生、直接攻读博士生若在举办竞赛决赛的当年 6 月 1 日前

未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，可以按硕士研究生学历申报作品；没有实



行资格考试制度的学校，前两年可以按硕士研究生学历申报作品；

本硕博连读生，按照四年、二年分别对应本、硕申报。博士研究生

仅可作为项目团队成员参赛（不作项目负责人）、且人数不超过团

队成员数量的 30%。

2.职业院校学生

2022 年 6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职业教育本科、高职高

专和中职中专在校学生。

三、赛事安排

1.竞赛分组

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五大发

展理念，设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、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、社

会治理和公共服务、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、文化创意和区域合作

五个组别。

——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：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推动数字

经济健康发展，在智能制造、信息技术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生命

科学、新材料、军民融合等领域，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。

——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：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 在

农林牧渔、电子商务、乡村旅游、城乡融合等领域，结合实践观察

设计项目。

——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：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

化建设，在政务服务、消费生活、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、金融与财

经法务、教育培训、交通物流、人力资源等领域，结合实践观察设



计项目。

——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：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碳达峰碳

中和目标，在环境治理、可持续资源开发、生态环保、清洁能源应

用等领域，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。

——文化创意和区域合作：突出共融、共享，紧密围绕“一带

一路”和京津冀地区、长三角地区、成渝地区及粤港澳大湾区等经

济合作建设，在工业设计、动漫广告、体育竞技和国际文化传播、

对外交流培训、对外经贸等领域，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。

2.大赛赛制

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分别进行竞赛评选。

市级赛分为复赛、决赛两个阶段进行，各高校要按照赛事组别，

组织校级赛，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市级赛。每所学校向市级大赛组委

会申报创业计划竞赛项目总数不得超过 15 个，其中，每个组别至多

申报 3 个；每人（每个团队）限报 1 个项目；每个参赛项目只可选

择参加一个组别，不得兼报。每个团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15 人，每

个项目指导教师原则上不超过 5 人。对于跨校组队参赛的项目，各

成员须事先协商明确项目的申报单位，以书面材料形式报市级大赛

组委会备案。全国决赛报名截止后，只可进行人员删减，不可进行

人员顺序调整及人员添加。已获往届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

划竞赛、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、“挑战杯——彩虹人生”

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全国金奖(特等奖)、银奖(一等奖)

的项目以及“挑战杯”天津市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的项目，不



可重复报名。

全国总决赛设“国赛直通车”赛道，该赛道不限高校、不限类

别、不与市赛挂钩，所有符合参赛条件的项目均可申报，经过全国

组委会遴选后，将按积分高低取一定数量的项目直通国赛终审决赛

（“国赛直通车”实施细则建议参考上届），同时将单设一定数量

的项目，面向在赛事组织、学生参与、宣传发动等方面表现优秀的

高校直接分配。各参赛高校要高度重视此次赛事，高质量办好校赛，

重点动员学校 2022 年“挑战杯”参赛项目积极参与第十三届“挑战

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举办期间开展的系列活动，进一步增

强竞赛的群众性、交流性，扩大赛事覆盖面和参与度。

3.评审方式

邀请有关专家、企业家组成大赛评审委员会承担大赛的评审工

作，对参赛作品提出意见、进行评审，确定入围市级决赛的项目。

4.奖惩办法

赛事设金奖、银奖、铜奖，由市级决赛统一评定。设学校集体

奖(挑战杯、优胜杯)，按所推报项目获奖名次赋分，核算总分后评

定。根据组织情况，设学校优秀组织奖。

对于弄虚作假的项目，一经举报核实将取消该项目所获奖项及

所在学校优秀组织奖评奖资格。

四、赛程安排

1.校级赛（2022 年 5 月 10 日前）

各校请按照有关要求自行组织校级赛相关工作，于 5月 10 日前



完成校级赛，并汇总推荐参加市级赛的项目，在对项目申报表及相

关材料进行审核把关后，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市级赛申报（具体方式

后续公布）。

2.市级复赛（2022 年 5 月 10 日至 6 月上旬）

市级大赛评审委员会对各高校报送的作品进行复审，确定进入

决赛的作品。组委会将组织召开集中评审会，确定入围决赛的作品

名单。

3.市级决赛（2022 年 6 月中下旬）

市级大赛评审委员会将入围决赛的作品名单反馈相关学校，按

照组委会确定的时间举行决赛并评选出获奖作品。同时，按照团中

央分配名额遴选参加全国决赛项目，在全国大赛官方平台完成项目

审批申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各高校要结合各自实际，成立赛

事组织协调机构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“市-校-院（系）”的三级赛

制，严格对参赛成员和作品的资格审查，安全有序举办校级竞赛，

切实做好市赛作品上报工作。

（二）坚持宗旨，完善机制。各高校要结合大赛的新要求，进

一步做好机制建设工作，要注重与“挑战杯”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

赛的衔接和拓展，鼓励学生将科技创新项目转化为创业实践，以创

新促进创业。在对参赛项目和个人的激励支持上，各高校要依托大

赛平台健全完善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和政策机制，建立直



属的专门组织或社团，保证学生科技活动的经常性开展，引入风险

投资和联合社会有关方面为参赛项目提供资金、资源、智力等方面

支持，努力推动参赛项目的成果转化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扩大影响。各高校要积极协调各类新闻媒体，

全方位、多层次、有重点地做好竞赛的宣传工作，使“挑战杯”的

品牌在高校中和社会上产生更为广泛、深远的影响。要注重做好竞

赛的前期宣传工作，为竞赛组织发动和有序开展打好基础。要广泛

宣传竞赛中涌现的典型事迹和典型人物，引导和激励更多高校学生

积极投身学术科技创新实践。

（四）请各学校团委于 4月 20 日前确定 1 名分管领导和 1 名具

体负责同志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微信群以便日常工作交流（该群由

2021 年大挑的市赛交流群升级而成，已加入的不用重复加入），入

群后请自行更改群昵称为“校名+姓名+手机号码”格式。

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团市委学校部

联系人：赵鹏 联系电话：022-28236859

天津职业大学团委

联系人：王笛

联系电话：13820211561

地址：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 2 号天津职业大学主校区

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

2022 年 4 月 14 日


